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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E_8B_E7_A1_95_E5_c80_115879.htm 代理是民法中的重点

，历年考试也都会考察这个知识点。 2006年真题：来源：考

试大 58.我国民间有一种说法：“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请

运用代理的理论知识对其加以辨析。 答案要点： （1）这种

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正确。来源：考试大 （2）此说

法涉及的是委托代理。所谓委托代理是根据被代理人的委托

授权而产生的代理。 （3）在委托代理中，代理人接受委托

后应当在代理权限范围内恪尽职守、积极履行代理职责；为

维护被代理人的利益行使代理权，亲自完成代理事务，不得

擅自转委托，更不得滥用代理权。 （4）但并非任何行为都

可适用委托代理。根据有关规定，违法行为，具有人身性质

的行为、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应当由特定的人亲自为之的

行为不能适用委托代理。 解析：来源：考试大 我们可以结合

本题答案看看如何答好辨析题，（1）首先给出该说法的判断

结论；（2）对相关概念进行解释，比如本题先写下委托代理

的概念；（3）分析该说法有什么合理之处；（4）分析该说

法有哪些不正确的地方。 回答辨析题，不需要长篇大论，但

是要注意回答的章法，以使得阅卷人非常容易得看到得分点

。 结合本题，我们还要知道滥用代理权的三种具体行为：自

己代理、双方代理、代理人与第三人恶意通谋而为的代理行

为。其中，自己代理和双方代理属于滥用代理权这一点可能

很多考生不太理解，其实这两种行为只是有可能侵害被代理

人的利益，在实际中是以自己一人的意志取代了双方意思表



示一致，使得代理人可能因此而牟利。 还要了解哪些行为是

具有人身性质的不得代理的，比如婚姻登记、立遗嘱和收养

子女等行为。 2005年真题： 41.根据代理权产生依据的不同，

可将代理分为（）。来源：考试大 A.法定代理、指定代理与

委托代理B.自己代理与双方代理 C.直接代理与间接代理 D.显

名代理与隐名代理 答案A 解析：来源：考试大 法定代理、指

定代理与委托代理，是根据代理权产生的原因进行划分。委

托代理是最常见的，由委托而产生的；法定代理是依据法律

规定而产生的代理，比如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代理人；指定

代理是在一些需要代理人而没有代理人或代理人无法确认的

情况下，由法定机关指定而产生的代理。 直接代理与间接代

理，以是否以被代理人名义为标准区分； 显名代理与隐名代

理，是根据第三人是否知道代理人与本人之间的代理关系进

行划分。该知识点05年及以前都存在，在06年大纲中被删掉

了，但今年大纲又把它恢复了，所以考生要特别关注一下。

来源：考试大 自己代理，是指代理人与自己订立合同；双方

代理，是指代理人就同一项法律行为既代理本人，又代理第

三人为同一民事法律行为的代理。自己代理和双方代理都是

滥用代理权的情形。 从本题也可以看到代理这一章的内容是

非常庞杂的，这么多“代理”必须要分清关系，否则做题肯

定会出错。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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